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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

高雄市政府甄選「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 O9 站（C 基地）土地開發案」 

【甄選文件】 第二次補充公告 

 

本案依投資人須知第九點(三)規定，更正(變更或補充)甄選文件之內容，本案申請書件受理期間維持 114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5

時截止。 

日期：114.11.20 

項次 原條文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

1.  

投資人須知附件 

【附件三之2】能力資格審查表 

財務能力特別規定 

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所提送財務報表所列權益

扣除本開發案資格證明文件提送截止日前，申

請人或共同申請人取得捷運局辦理之土地開發

案投資權，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開發案所佔

出資比例(以共同申請協議書所載或經公證之

出資比例證明為憑，無法提出證明文件者，依

各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數比例認定)乘以各案

預估工程費百分之三十之數額後，乘以其出資

比例合計是否不低於預估工程費30%【25.5 億

元】。 

投資人須知附件 

【附件三之2】能力資格審查表 

財務能力特別規定 

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所提送財務報表所列權益

扣除本開發案資格證明文件提送截止日前，

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取得捷運局辦理之土地

開發案投資權，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開發

案所佔出資比例(以共同申請協議書所載或

經公證之出資比例證明為憑，無法提出證明

文件者，依各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數比例認

定)乘以各案預估工程費百分之三十之數額

後，乘以其出資比例合計是否不低於預估工

程費30%【25.5 億元】。 

財務能力特別規定 

A.財務報表所列權益不低於預估工程費百分之

三十（25.5億元）。 

B.上開權益應先扣除本開發案能力資格文件提

查有關財務能力資格部

分，投資人須知本文與附

件審查表格文字不一致，

故修訂附件審查表格說

明文字。 

須知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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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原條文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

送截止日前，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取得投資

權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高雄市大眾捷運系

統各土地開發案所佔出資比例乘以各開發案

預估工程費百分之三十之數額，必要時得經

本府核定後增列扣除其他投資案數額。該出

資比例以各開發案之出資比例證明或經公證

之出資比例證明為憑，無法提出證明文件

者，依各開發案權益按申請人數比例扣除。 

C.當申請人、共同申請人因取得其他高雄市大

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案之投資權而造成權益

不足者，應於捷運局通知期限內補足。逾期

不補足者，於本開發案視為財務能力資格不

符；縱已取得本開發案投資權者，亦視為不

符財務能力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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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資格審查表 

開發標的：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O9站（C基地）土地開發案 

申請人編號： 

審查日期：□開封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補正後 

審 查 項 目 是 否 說 明 

申
請
人
： 

開

發
能
力 

1.曾完成(已計入財務報表)同性質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
績，其單一實績金額不低於28.3億元，或累計金額不

低於 84.8億元。 

   

2.是否已檢附同本基地使用容許項目之建築開發實績，需
佐附建物使用執照影本（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註明「與正
本相符」字樣） 

   

財務
能力

一般
規定 

1.流動資產是否不低於流動負債。   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為
「保險業」者，毋須提流
動資產、流動負債、權益、
總負債金額及速動比率
之證明文件。 

2.總負債金額是否不超過權益4倍。   

3.速動比率是否不低於10%；若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
之1.2倍則不受速動比率限制。 

  

4.最近一年度無國內不良票據信用暨金融機構授信信
用紀錄。 

   

5.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
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（實繳稅額為零者，

得免附繳款書收據聯），及最近一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
得稅證明。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
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

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替代。如最近一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
得稅為免繳納者，應檢附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及無違章
欠稅證明文件。 

   

6.申請人、或共同申請人為保險業不受上開1、2、3項之
限制。 

   

申
請
人
： 

開
發
能

力 

1.曾完成(已計入財務報表)同性質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
績，其單一實績金額不低於28.3億元，或累計金額不
低於 84.8億元。 

   

2.是否已檢附同本基地使用容許項目之建築開發實績，需

佐附建物使用執照影本（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註明「與正
本相符」字樣） 

   

財
務
能
力
一
般

1.流動資產是否不低於流動負債。   
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為
「保險業」者，毋須提流
動資產、流動負債、權益、
總負債金額及速動比率
之 

證明文件。 

2.總負債金額是否不超過權益4倍。   

3.速動比率是否不低於10%；若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
之1.2倍則不受速動比率限制。 

  

【附件三之 2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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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項 目 是 否 說 明 

規
定 

4.最近一年度無國內不良票據信用暨金融機構授信信用
紀錄。 

   

5.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
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（實繳稅額為零者，
得免附繳款書收據聯），及最近一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
得稅證明。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
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
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替代。如最近一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
得稅為免繳納者，應檢附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及無違章
欠稅證明文件。 

   

6.申請人、或共同申請人為保險業不受上開1、2、3項之

限制。 
   

申
請
人
： 

開
發
能
力 

1.曾完成(已計入財務報表)同性質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
績，其單一實績金額不低於28.3億元，或累計金額不
低於 84.8億元。 

   

2.是否已檢附同本基地使用容許項目之建築開發實績，需
佐附建物使用執照影本（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註明「與正
本相符」字樣） 

   

財

務
能
力
一
般
規
定 

1.流動資產是否不低於流動負債。   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為
「保險業」者，毋須提流
動資產、流動負債、權益、
總負債金額及速動比率
之證明文件。 

2.總負債金額是否不超過權益4倍。   

3.速動比率是否不低於10%；若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
之1.2倍則不受速動比率限制。 

  

4.最近一年度無國內不良票據信用暨金融機構授信信用
紀錄。 

   

5.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
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（實繳稅額為零者，
得免附繳款書收據聯），及最近一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
得稅證明。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
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
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替代。如最近一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
得稅為免繳納者，應檢附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及無違章
欠稅證明文件。 

   

6.申請人、或共同申請人為保險業不受上開1、2、3項之
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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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項 目 是 否 說 明 

財
務
能
力
特
別
規
定 

A.財務報表所列權益不低於預估工程費百分之三十（25.5

億元）。 

B.上開權益應先扣除本開發案能力資格文件提送截止日
前，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取得投資權但尚未取得使用執
照之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各土地開發案所佔出資比例
乘以各開發案預估工程費百分之三十之數額，必要時得
經本府核定後增列扣除其他投資案數額。該出資比例以
各開發案之出資比例證明或經公證之出資比例證明為
憑，無法提出證明文件者，依各開發案權益按申請人數
比例扣除。 

C.當申請人、共同申請人因取得其他高雄市大眾捷運系

統土地開發案之投資權而造成權益不足者，應於捷運局
通知期限內補足。逾期不補足者，於本開發案視為財務
能力資格不符；縱已取得本開發案投資權者，亦視為不
符財務能力資格。 

   

項 數 小 計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  符合 

審查結果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  不符合 

 

                 □  補正 

 

1.資格證明文件提送齊備或經通知補正
且依限完成補正者，進行能力資格審
查。 

2.本表格內各欄任何一項為否者，審查結
果視為資格不符。 

3.請審查者於審查結果欄勾選「符合」、
「不符合」或「補正」。 

 初審(招商顧問)：             複核(業務單位)：             主持人： 

 

 


